附件5

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清理规范和新增为
行政审批必要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目录
（共8项）

	序号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行政许可事项实施主体
	中介服务事项
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实施机构
	处理决定

	[bookmark: _GoBack]1
	土地复垦方案
	临时用地审批
	设区市、县（县级市）国土资源部门
	《土地复垦条例》（2011年3月5日国务院令第592号）、《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2年12月27日国土资源部令第56号）
	具有土地复垦资质的机构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2
	依法必须招标的建筑工程项目招标代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2014年6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18 号，2018年9月28日予以修改）、《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17年1月2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3号）
	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
	申请人可自行选择招标代理机构，委托其办理招标事宜；申请人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能力的，可以自行办理招标事宜。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3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
	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2004年12月21日交通部令第14号，2015年6月26日予以修改）、《港口建设管理规定》（2007年4月24日交通部令2007年第5号）
	具有相应工程咨询或者设计资质的单位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由“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调整为“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文件”，中介服务事项设定依据中的“《港口建设管理规定》（2007年4月24日交通部令2007年第5号）”调整为“《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2018年1月15日交通运输部令2018年第2号）”。

	4
	建筑结构工程超限设计的可行性论证报告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2002年7月25日建设部令第111号）
	具有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的机构
	列入《广西保留为行政审批必要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目录》。

	5
	跨越、穿越公路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或者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时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
	跨越、穿越公路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或者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许可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自治区、设区市、县级公路管理机构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3月7日国务院令第593号）
	具有质量和安全技术评价资质的机构
	列入《广西保留为行政审批必要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目录》。

	6
	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电缆时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
	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许可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自治区、设区市、县级公路管理机构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3月7日国务院令第593号）
	具有质量和安全技术评价资质的机构
	列入《广西保留为行政审批必要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目录》。

	7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时的企业验资报告
	权限内外商投资企业（含非独立法人分支机构）设立及变更的审批
	自治区、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的通知》（〔1997〕外经贸法发第267号）
	会计师事务所
	列入《广西保留为行政审批必要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目录》。

	8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时涉及国有资产转让的资产评估报告
	权限内外商投资企业（含非独立法人分支机构）设立及变更的审批
	自治区、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的通知》（〔1997〕外经贸法发第267号）
	资产评估机构
	列入《广西保留为行政审批必要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目录》。



